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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 

暨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累计超过 1% 

且减持至 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股东贝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保证向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必优”、“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 40.00 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2,400,000 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

价转让。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贝优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由 6.71%减少至 3.71%，持

股比例累计变动超过 1%，且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已降至 5%以下。 

 

一、 转让方情况 

(一) 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8 日，转让方贝优有限公司持有嘉必优首发前股份 8,051,000

股，占嘉必优股份总数的 6.71%。自 2022 年 9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3 日，贝优

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1,196,1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截至本次询价转让前即 2022 年 11 月 23 日，转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

6,854,886 股，持股比例为 5.71%。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贝优有限公司非嘉必优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询价转让前，贝优有限公司为嘉必优持股 5%以上股东。 

(二) 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

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拟转让数

量（股） 

实际转让

数量

（股） 

实际

转让

数量

占总

股本

比例 

转让

后持

股比

例 

1 
贝优有限

公司 
6,854,886 5.71% 2,400,000 2,400,000 2.00% 3.71% 

  合计 6,854,886 5.71% 2,400,000 2,400,000 2.00% 3.71% 

 

(三) 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 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 贝优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 日，贝优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累计减持

7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3%；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3 日，

贝优有限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436,1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6%。

2022 年 11 月 24 日，即本次询价转让中，贝优有限公司减持股份 2,40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00%；综上，贝优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6.71%减少至

3.71%，减持比例超过 1%，且持有公司权益比例降至 5%以下。 

1. 基本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贝优有限公司 



名称基本信息 
住所 

香港中西区中环德辅道中 61-65 华人银行大

厦 6 楼 603 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11 月 24 日 

2.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贝优有限公

司 

大宗交易 

2022 年 9 月 16 日

至 2022 年 11 月 3

日 

人民币 

普通股 
760,000 0.63% 

集中竞价 

2022 年 11 月 1 日

至 2022年 11月 23

日 

人民币 

普通股 
436,114 0.36% 

询价转让 2022年 11月 24日 
人民币 

普通股 
2,400,000 2.00% 

合计 - - 3,596,114 3.00% 

注：因四舍五入，“减持比例”加总存在尾差。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

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贝优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

份 
8,051,000 6.71% 4,454,886 3.71% 

其中：无限

售条件股份 
8,051,000 6.71% 4,454,886 3.71% 

 

三、 受让方情况 

(一) 受让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

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限售期

（月） 

1 UBS AG 
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 
1,050,000 0.88% 6 个月 

2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证券公司 600,000 0.50% 6 个月 



司 

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保险公司 250,000 0.21% 6 个月 

4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00,000 0.17% 6 个月 

5 
深圳幸福时光私募证

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00,000 0.17% 6 个月 

6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100,000 0.08% 6 个月 

 

(二) 本次询价过程 

股东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

价格下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 2022 年 11

月 18 日，含当日）前 20 个交易日嘉必优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 361 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

金公司 76 家、证券公司 54 家、保险机构 16 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43 家、私募

基金 169 家、信托公司 1 家、期货公司 2 家。 

(三) 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 15 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 6

家投资者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 40.00 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240

万股。 

(四) 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 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 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

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

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 上网公告附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

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25日 

 


